东政办〔2021〕3号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县本级
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开区、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东至县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、县委常委会议审议并通过，并经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各项目责任单位要对照计划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，严格落实“四督四保”“五项机制”和“三个走”工作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坚守时间节点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强化协调调度，早安排、早行动，确保项目快速有序推进。要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12号)及省、市、县相关规定，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，严禁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规模，增强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严肃性，项目进展情况每月报县发展改革委。县发展改革委要进一步加强项目调度，强化督促检查，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
附件：东至县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
2021年4月19日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　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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